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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捷運公司第 564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時間：104 年 9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公司 7樓簡報室 

主席：顏總經理邦傑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呂○○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列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確認本公司 104 年 9 月 3 日第 563 次主管會報紀錄 

主席裁示：紀錄確認。 

二、報告上次會議指（裁）示暨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針對「捷運系統路線設施與機電設備暨貓空

纜車系統、小巨蛋總檢查」之檢查內容，工

安處應從品質管理角度，全面檢視公司內部

現有之檢查作業，如有類似項目或重複辦理

者，應即進行檢討整合，以提高工作效率，

加強人力運用。（工安處） 

（二）各處室處理業務應考量人力、設備功能、管

理效益等因素，以高運量車廂影像傳輸至行

控中心案為例，評估後如不符營運效益，應

即充分表達說明。（系統處、各處室） 

（三）市長指示研考會研擬將各局處預算及法案，

在議會通過的比例併計入局處之 KPI，會計室

應基於公司治理及企業化經營精神，向市府

反映公司立場；另其他行政管理規定，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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類似情形，權管處室亦須主動提出妥為處理。

（會計室、各處室） 

（四）近日批閱中運處輪胎採購、財務處旅客責任

險採購等公文，有感各處室於處理業務，應

以公司最大效益之角度思考，先有合理而具

說服力之依據，再透過數據分析掌握趨勢變

化，評估效益性，以符合公司實際需求，並

據以提出對策建議。（中運處、財務處、各處

室） 

（五）各處室業務簡報議題，除預算說明及事業計

畫外，亦須就職掌提出開創性業務，法務室

應組成工作小組，就法令面加以檢討，請劉

協理文麒參與及詹副總督導，並於 2週內提

出初步構想。（法務室） 

三、行政處報告：重要輿情摘要報告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行政處報告：旅客重要意見及預警案件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針對旅客反映車站設施設備管理瑕疵，權責

處室除即刻改善外，亦應查明該缺失已存在

多久，如屬可預先發現並通報處理者，則應

檢討定期巡檢是否落實，頻率是否合理，並

建立檢查機制確實執行，以提升服務品質。

（站務處、中運處） 

（二）站務處應研議各級主管認養車站及同仁全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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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、全員服務計畫，請主管於公務或通勤

搭乘捷運時，順道瞭解認養車站管理面問題，

反映給站務處或中運處；另對於搭乘捷運通

勤及日常在線上巡查之同仁，應鼓勵主動佩

掛識別證，隨時注意車廂內旅客動態，適時

主動協助，俾站務同仁能有更多時間服務旅

客。（站務處、中運處、各處室） 

（三）有關民眾反映雙連線形公園是否適宜騎腳踏

車問題，工務處應評估處理。（工務處） 

五、企劃處報告：轉達市政會議主席重要裁指示事項 

主席裁示：公司在品質、人才等各方面皆居軌道業

龍頭地位，大家對外應表現自信，展現

標竿企業的氣度。（各處室） 

六、企劃處報告：104 年市長室列管事項辦理情形 

主席裁示：有關研究降低磨軌粉塵案，工務處應從

工法檢討磨軌後粉塵之收集方式，俾利

有效改善問題。（工務處） 

七、工安處報告：104 年系統營運可靠度執行狀況分析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當系統發生異常事件致採取單線雙向運轉服

務模式時，行車處應再檢討精進車站廣播內

容，以提供旅客更精確的列車班距訊息。（行

車處） 

（二）現行單線停止運轉 1小時以上即屬重大行車

事故，與「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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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實施辦法」之規定有部分差異，工安處應

再洽交通局商討。（工安處） 

八、行政處報告：有關議員關切議題及首長承諾事項辦

理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對於營運中尚未驗收之月台門工程，如

發生重大故障，廠商及系統處須即時處

理，以免造成旅客搭乘之困擾，所衍生

之相關費用，工務處應依契約規定辦理。

（系統處、工務處） 

九、人力處報告：有關 104 年 9 月份員工親子活動，報

請公鑒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各位主管及同仁攜眷踴躍參加。（各

處室、人力處） 

貳、主席指示事項 

各處室主管對於所掌業務如有棘手之人、事、物或工

作界面，可適時反映給本人協助處理。（各處室） 

参、散會。（上午 11 時 20 分） 


